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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党发〔2023〕29 号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基层工会：

学校机构改革和中层干部调整后，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进一步推动“党建带工建”，进一

步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，更好地发挥工会组织的作

用，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，服务教职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工会法》《中国工会章程》有关规定，决定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

前集中对基层工会委员会进行调整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建立健全基层工会组织，是我校广大教职工政治生活中的一

件大事，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、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举措，是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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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、做好工会工作的重要组织保证。一定要加

强党的领导，自始至终在本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，要成立以

单位党组织负责同志为组长的调整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本单位的

调整工作。

二、机构设置

坚持与二级单位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所辖范围相对应

设立基层工会的原则，以利加强和改进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。新

成立的单位应尽快组建工会组织。

三、委员会组成

根据会员人数，基层工会委员会原则上由 5—7 人组成。要

充分考虑委员会组成的代表性、广泛性和结构的合理性。基层工

会委员会设主席 1 人，设女工委员、福利委员、组织委员、文体

委员、宣教委员等，其中，一线教职工 1-2 人。女职工人数较多

的单位，可设女职工委员会（女职工委员会与基层工会委员会同

步调整）。

四、委员条件

（一）坚持党的领导，强化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

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在理论上、思想上、行动上自觉与以习近平

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。

（二）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热爱工会工作，作风正派，

廉洁自律，办事公道，热心为广大教职工服务，奉献精神强，善

于团结同志合作共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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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密切联系群众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、参政议政能

力和较高的政策水平，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工作中起骨干

带头作用，群众威信高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基层工会委员会调整工作在本单位党组织领导下进

行，本届党委会组织实施。基层工会委员会主席原则上由副书记

兼任。

（二）严格按照《新乡医学院二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》

（校工字〔2014〕16 号）文件规定，选举产生新一届工会委员

会。

（三）召开新一届工会委员会会议，根据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

直属党支部提名，等额选举产生主席，进行委员分工，报送校工

会审批，学校党委同意。基层工会委员会调整工作结束后，请各

单位及时将有关结果报校工会办公室。（邮箱：xygh@xxmu.edu.cn，

电话：3029077，联系人：陈明勇）

（四）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及基层工会要充分

认识本次基层工会委员会调整工作的重要性，认真组织学习教代

会知识，全面把握学校有关文件精神，严格履行有关选举程序，

深入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，按时完成调整工作任务。各附属医院、

三全学院工会委员会调整工作应结合实际，可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关于成立×××工会的请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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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基层工会换届结果报告表

中共新乡医学院委员会

新乡医学院工会委员会

2023 年 6 月 29 日

新乡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9 日印发


